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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
律师窦冬辰表示，惩罚性赔
偿，有别于一般的损害赔偿，
其对行为人具有惩罚性，即除
了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外，
还要给予受害人额外的金钱
赔偿。但无论惩罚性赔偿还
是一般的损害赔偿，其适用的
前提都是有损害的事实。

窦冬辰介绍：“从本案的
实际情况来看，胡女士生产
制作的产品是没有任何食品
安全方面的问题，同时其销
售行为也合乎监管上的规
定。因此程先生作为购买
者，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损
害，原告程先生的诉讼请求
难以得到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俊海也表示，惩罚性赔
偿请求权作为消费者依法享
有的法定权利，有一定的权
利行使的门槛。

“消费者确实因为吃了
商家销售的食品而受到了损
害。就本案而言，原告人并
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
己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因
为食用香肠而受到了损害。

更重要的是本案中的消费者
和经营者当时共同见证了香
肠的制作全过程。法院还认
定消费者在观摩的过程中还
拍了照片，也许是为了做纪
念，也许是为了固定和保全
证据。”刘俊海说。

“既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又不能打击个体工商户的
市场活力和积极性”，李晓丹
表示，相关商户要充分认清散
装食品销售的法律风险，规范
使用食品外包装，全面履行商
品属性的告知义务，减少类似
纠纷产生。作为消费者，不能
滥用惩罚性赔偿。

吃一堑长一智。胡志红
坦言，这件事对自己触动很
大，虽然手工香肠不算预制
食品，但是店里不管是线上
还是线下的香肠、腊鱼、腊肉
等，现在一律按照预制品的
要求来包装。

“经历这次事件我都吓
着了，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
这种事情，出了事肯定要注
意，我们也进行了专门学
习。”胡志红说。

（央广网）

近日，云南昆明，一段父母帮男
孩抓海鸥，欲强塞进瓶子里带走的视
频引发关注。事件发生后，警方通过
调查快速找到涉事人员，由于案件达
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便移交给了西山
区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执法大队。
经再次调查后，西山区自然资源局对
涉事男孩监护人进行法律宣传和批
评教育，并处以2000元罚款。

据该局执法人员介绍，红嘴鸥属
于国家“三有”野生保护动物，根据野
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在
相关自然保护区违反相关规定猎捕
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将依据
情节，处以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据网友1月31日上传的视频显
示，一名男子协同一名小男孩抓着一
只海鸥，海鸥的头部已被塞入零食罐
中，旁边一名女子说“抓它的翅膀”，
并帮着往罐中塞海鸥。其间，旁边多

名游客喊“放了（海鸥）”。在游客的
制止下，他们最终放飞了海鸥。该网
友在配文中称：“抓海鸥的孩子和帮
助他的家长，这是我们第三次制止他
们了。”

据悉，红嘴鸥在每年的10月中
下旬至11月上旬抵达昆明，翌年3
月底至4月初迁离。滇池是观鸥胜
地之一，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
鸥、与海鸥互动。许多游客喜欢到池
边，但不文明观鸥行为也时有发生。
据媒体2022年11月报道，观鸥季开
始后，景区安保公司已在滇池大坝安
排了20人的护鸥巡逻队，负责在大
坝上巡逻，及时劝阻不文明观鸥行
为。

滇池度假区国投集团公司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海埂大坝区域是有保
安巡逻的，可能人太多了，管理不够
及时，之后遇到类似情况会劝阻。目
前具体管理景区的子公司正在处理
此事，会及时反馈。 （法治日报）

近日，湖北武汉硚口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引起外界关注。胡
志红经营的一家灌香肠店，曾被顾客程某“盯”上。程某以购买的手
工制作香肠外包装上未标注生产日期、产品生产代号、生产许可证
编号，属于三无产品为由，要求支付10倍商品价款赔偿金。

程某先向工商部门投诉，又向武汉市硚口区法院起诉，以消费
者权益受损为由要求退还货款7340元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73400
元。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驳回了程某的诉讼请求。法院如此判决
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这起案件又给相关经营者带来哪些启示？

讨论这起案件还要从2021年的冬天说起。
2021年12月11日，顾客程某来到位于武汉硚口区

一家手工香肠店，花240元买了一份6斤礼盒装的灌香
肠，专门叮嘱要真空包装。第二天，程某又来到店里，一口
气买了30盒灌香肠，共180斤，总价7100元。店主胡志
红回忆说：“买第二份的时候我就在现场，第二次他买了
30多份，他说要真空袋且需要礼品盒包装，谈价格是否能
免，要通过我的允许才能免，最后我就同意包装免费。”

据介绍，包装袋和礼盒上标明产品名为“胡志红手
工香肠”，还标明了储藏方式、保质期、制作公司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等。

但又过了两天，程某来到店里找到胡志红，称真空
包装的香肠没有贴生产许可证号，属于三无产品，要求2
万元赔偿。胡志红对此予以拒绝。

胡志红表示：“那时候我说如果觉得我们的东西不
好，我可以退还香肠的钱款。如果要赔钱，那就证明我
的东西有问题。因为他要求进行真空包装，费工费时，
我们本来就很忙，还要加班加点帮他进行真空处理。”

胡志红称，当时程某还拿着手机全程摄像，眼瞧着她
和店员们忙前忙后，给这些香肠进行真空包装的。但就在
当月15日，程某向工商部门投诉，未获支持。2022年6
月，程某又到武汉市硚口区法院起诉胡志红，以消费者权
益受损为由，要求退还货款7340元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73400元。

承办法官、硚口区法院
民一庭副庭长李晓丹说，受
理此案后，他们开展了涉企
案件经济影响评估，经实地
走访了解到，胡志红制售的
香肠、腊肉、肉圆等肉制品在
周边小有名气，是具有一定
市场活力的商户。

李晓丹说：“涉案企业在
周边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因
为武汉在冬季和春节之前，
手工肉制品市场需求是比较
大的。从营商环境角度来
看，如果支持原告的10倍赔
偿诉求，可能对其他的商家
有一些影响。”

针对程某的投诉，硚口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曾作出调查
报告认为，“香肠现场制售未
纳入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加
工的食品品种”，“当事人办理
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说明当
事人已经尽到合法经营的义
务”。据此，胡志红的经营行

为属于合法经营，不予立案。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10
倍惩罚性赔偿须具备销售的
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和消费
者因食用该食品受到损害两
个法定条件，且不属于“食品
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
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
成误导的瑕疵”的情形。同
时，法律法规对商品的标签
有明确的内容要求。

李晓丹表示：“实际上现
在国家对现场制售的手工加
工的食品，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说必须跟预包装食品一样的
规范，可以参照使用，当然包
装上面把所有的产品信息和
属性都印上去更好，一般来
说，加工香肠包括手工圆子，
都是家庭式作坊产品，没有那

么强的法律意识，在包装上比
较简单。但是我们认为，这没
有达到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
的需要10倍赔偿的条件。”

法院还认为，程某购买的
产品为手工制作香肠，属于冬
季节令性食品，该香肠为被告
胡志红现制现售，并不适用预
包装食品的标签规定。目前
国家对现制现售食品并无相
应强制性规定。此外，现场制
售的香肠不属于食品生产环
节，无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
许可证书，故涉案产品不存
在生产代号和许可证编号。
程某明知香肠的生产日期，
也无证据证明香肠存在实质
上的食品安全问题。胡志红
经程某要求对购买的香肠进
行简易包装，购买的香肠仅
存在标签上的瑕疵。

买手工香肠
以三无产品为由索要10倍赔偿

购买的香肠
仅存在标签上的瑕疵

作为消费者
不能滥用惩罚性赔偿

家长帮孩子抓海鸥强行往瓶子里塞，
处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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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顾客买180斤手工香肠
以三无产品为由索要10倍赔偿

该不该赔？
法院这样判

胡志红手工香肠店（央广网 受访者供图）


